
关于公布[坂田北地区] 法定图则 DY05 控
制单元详细规划的公告

依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经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

授权，经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2023 年第 19 次局

长办公会会议审批通过[坂田北地区]法定图则 DY05 控制单

元详细规划，现予以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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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于 36 班小学 17820 ——

1）提供不少于
10610 ㎡的公共开
放空间，该部分公共
空间未包含独立占
地公配设施用地的
公共空间面积，后续
在更新单元规划审
批时，结合具体更新
专项规划用地情况
及《深标》等相关规
范要求，落实各地块
的公共开放空间；
2）黄金山公园南侧
沿同兴路与 DY06
号控制单元连通的
公共步行廊道宽度
不小于 15m；
3）公共配套设施中
的小学及初中用地
在更新专项规划阶
段统筹落实；
4）该更新单元内相
关公共配套设施在
后续更新单元专项
规划审批时按实际
报送的建筑指标，结
合《深标》及相关政
策进行实际校核，保
证满足片区公共配
套设施需求。

不少于 18 班初中 10800 ——

不少于 2 处 18 班
幼儿园

13000 11600

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2 处）

—— 3000

社区老年人日间照
料中心（3 处）

—— 4500

文化活动室（2 处） —— 4000

社区警务室（3 处） —— 150

社区管理用房（2
处）

—— 600

便民服务站（2 处） —— 800

邮政所（2 处） —— 300

宗教设施 500 ——

公交首末站 —— 3000

垃圾转运站（组合
设置再生资源回收
站、公共厕所、环
卫工人作息房）

—— 600

公共充电站 —— 1100

社会停车场 ——

规模根
据相关
规划和
具体研
究确定

110KV 变电站 —— 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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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X02 更新单元
内 1038 ㎡用地由
GX01 更新单元进行
拆除后移交政府；
2）GX02 更新单元
建筑总量为 12 万
㎡，目前按嘉长源用
地置换批复落实为
普通工业用地，容积
率 2.0，规划建筑总
量 33718 ㎡（其中
厂房 23368 ㎡、办
公 4320 ㎡、宿舍
5840 ㎡、其它配套
190 ㎡），备注“规
划，依据政府批件”
（上述指标以区政
府置换用地最终批
示为准）。后续待嘉
长源理顺相关经济
关系解除司法查封
后，按龙岗区政府关
于龙岗国际艺术中
心涉及嘉长源高科
技工业园城市更新
项目处置路径的相
关要求，落实已批的
嘉长源高科技工业
园城市更新专项规
划批复内容。
3）提供不少于 840
㎡的公共开放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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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中心 —— ——

1）龙岗国际艺术中
心；
2）提供不少于
11500 ㎡的公共开



放空间；
3）提供公共步行廊
道宽度不低于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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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应急避难场
所

—— ——

黄金山公园，应保持
较高的绿地率，不宜
出现大面积硬质铺
装。

小型垃圾转运站
（现状保留、组合
设置规划公共厕
所）

—— 480

社会停车场 ——

规模根
据相关
规划和
具体研
究确定

社会体育活动场地 3000 ——

注：1）规划建筑量不包括公共配套设施建筑量，后续专项规划在保证公共配套设施规模不减少的前提下，位置可适当调整；2）综合考虑控制
单元范围内次干道落实情况，本次规划对支路网密度进行弹性控制；3）原法定图则规划 DY05 控制单元规划建筑量，除已明确的 GX02（按已
批更新专规预留）、XJ01 和 XJ02 地块建筑量外，单元剩余量纳入更新专规予以统筹，最终以更新专规审批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龙岗管理局

2024 年 1 月 10 日


